房山区2026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
            (征求意见稿)

一、幼有所育方面（2项）

1. 积极推进学前托幼一体化建设，持续扩增普惠资源，确保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50%。

主责单位：区教委

2. 加强普惠托育供给，新增普惠托位80个。

主责单位：区教委

二、学有所教方面（2项）

1. 推进清华附中房山学校高中部2026年9月开学，新增高中学位2160个；推进邢家坞小学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主责单位：区教委

2. 持续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以赛促练激发学生运动热情、提升心理韧性，开展体育班级赛2.3万场次以上，校级赛160场次以上。

主责单位：区教委

三、老有所养方面（3项）

1. 深化老老人医疗健康服务，为签约老老人提供健康随访、健康评估、用药及就诊指导、预约挂号、健康体检、管路维护等服务。
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2. 不断丰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整合各类养老服务资源，在“老老人”数量较多的区域新建1个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主责单位：区民政局

3. 推进养老助餐点合理布局，在老年人集中社区增设养老助餐点6个;优化家庭养老床位政策，新建家庭养老床位130张，为重度失能失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护理康复等服务。

主责单位：区民政局

四、病有所医方面（5项）

1. 持续推进区内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拓展优化多学科综合诊疗服务内容。深化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实现远程医疗协作全覆盖，建立双向转诊机制，派驻责任主任强化指导，推动服务与管理的提质增效。推动区内医疗机构与市级医院新建5个协作专科，通过强化技术帮扶、加强人才培养、开展带教查房等方式，持续提升我区医疗服务水平。
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2. 推进镇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人财物统一管理，村卫生室全面一体化管理率达到90%。持续在基层推进设置中医症状门诊，实现全区2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症状门诊全覆盖。
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3. 完成60名社区中医健康管理助理员培训，强化基层公共卫生委员会在健康宣教、慢病防控、急诊急救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卫生健康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
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4. 完成农癌（结直肠癌）筛查400例、城癌（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肝癌）筛查700例，促进癌症早发现，早治疗，提升居民健康水平。
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5. 更好满足偏远村居民诊疗需求，为17个偏远村开展884次以上巡诊服务。
主责单位：区卫生健康委

五、住有所居方面（3项）

1. 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000套（间、床），竣工各类保障房4381套。

主责单位：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2. 推进老旧小区物业全覆盖，新增8个老旧住宅片区物业引入工作。

主责单位：区住房城乡建设委

3. 为山区12个乡镇131个村提供优质型煤1.5万吨，兰炭500吨。

主责单位：区农业农村局

六、劳有所得方面（2项）

1. 归集发布不少于2000个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就业精准帮扶，促进失业人员就业6500人。

主责单位：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 构建“3+3+N”就业服务网络，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发挥燕山就业赋能服务中心引领作用，推进绿色新能源和智能制造、“人工智能+”2个特色就业赋能服务中心建设；发挥良乡大学城、窦店高端制造业基地、燕山新材料基地三个人力资源公共服务分中心优势，开展人岗对接、政策宣讲、用工保障等就业融合服务；推进N点支撑的就业服务站建设，计划全年新建5个以上家门口就业服务站。

主责单位：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七、弱有所扶方面（2项）

1. 新增残疾人就业岗位240个，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360人，为残疾人大学生提供“一对一”就业帮扶；为有需求的残疾儿童提供个性化康复训练。

主责单位：区残联

2. 进一步发挥慈善组织在社会救助体系中的重要补充作用。组织开展好“共产党员献爱心”、“首善有我”捐赠活动，加大慈善资金筹募力度，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力量参与助医、助困、助学等救助活动。
主责单位：区民政局

八、便利性方面（4项）

1. 促进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等多网融合，全年调整优化公交线路5条。

主责单位：区交通局

2. 进一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技能水平，提高家政服务质量，培育“北京家政”技能品牌，持续推动家政专项职业能力培训考核工作。

主责单位：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 解决一批“断头路”，改善城市交通微循环，方便居民出行。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4. 实施民用液化气补贴项目，向全区居民提供瓶装液化气70万瓶。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九、宜居性（4项）

1. 推进“百千工程”第三批2个示范村、6个提升村建设，着力提升绿化美化清洁化、宜居宜业宜游水平。

主责单位：区农业农村局、琉璃河镇

2. 建设花园示范街区2处，社区微花园2个，打造花园村庄2个。

主责单位：区园林绿化局

3. 改造全龄友好公园1处，建设城市画廊4条，新建小微绿地6.9万平方米。

主责单位：区园林绿化局

4. 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大扬尘污染治理，对空气指标排名靠后街镇开展帮扶，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主责单位：区生态环境局

十、多样性方面（2项）

1. 开展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1065场；举办开心麻花等精品演出20场；开展“文化市集”等10项文旅宣传活动。

主责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2. 继续办好良乡大学城半程马拉松等群众活动21项。
主责单位：区体育局

十一、公正性方面（2项）
1. 加强宣传，推动我区具备条件的商品集中交易场所升级新型电子计价秤，保障群众放心消费、明白消费，助力营造“秤准量足、诚信透明”市场环境。
主责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2. 持续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统筹村居公益法律服务律师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以及开展法律知识讲座活动。
主责单位：区司法局

十二、安全性方面（4项）

1. 为火灾逃生自救能力较弱人群配备逃生自救“四件套”4500套。
主责单位：房山消防救援支队

2. 更新改造燃气老化管线15.6公里。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3. 开展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各环节抽检监测，覆盖全部33大类食品，采取风险通报、督促整改、下架召回、行政处罚等措施处置食品安全风险，推进食品安全风险全链条防控，做好药品抽检监测，实现食品、药品抽检合格率稳定达标。
主责单位：区市场监管局

4. 继续实施房山新城道路积水点治理工程，解决城市内涝等积水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安全。

主责单位：区城市管理委



